臺北市103學年度明道國民小學冬令營

足下乾坤展雄風—足球體驗營實施計畫
ㄧ、依據：

（一）臺北市103學年度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實施計畫。

（二）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生活體驗學習方案。

（三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3學年度計畫。
二、目的：

（一）藉由足球活動，開發學生多元智慧，拓展生活體驗，肯定生命的價值，進而完成自我實現。

（二）透過教學及團體練習，使每位學生在學習足球時，能觀察他人並與他人合作，加強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。

（三）透過足球活動體認運動的價值，激發對體育活動的認同，正視其重要性。

（四）配合教育局推動SH150運動，使每位學生樂於參與戶外活動，培養正當休閒運動習慣。
三．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。

四、招生對象：1.臺北市公私立小學學生
              2.本校中低年級有興趣學生
五、活動日期：104年1月28日（三）至2月13日（五）上午8:30~12:00

六、活動地點：明道國小籃球場
七、活動費用：每位學生新臺幣1400元整。
八、報名時間及地點：

時間：即日起至104年1月21日（三）下午16：00止。

繳費地點：明道國小總務處李瑋城組長
九、注意事項：
(一) 依據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」規定，退費方式如下：
1、學員於報名繳費後，若有不可抗力因素於開課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全額費用。
2、確定開班後至未逾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而申請退費者，不論是否開始上課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
3、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、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ㄧ。
4、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之三分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
5、學校因故未能開班授課者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
(二)每班15人為原則。
(三)上課期間，由學童自行上放學或家長安排接送，請家長準時接送，並依學校規定請假。
十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一：

臺北市103學年度明道國民小學冬令營

足下乾坤—足球體驗營上課內容
	時間
  日期
	08：30〜09：10 
	09：20〜10：00
	10：10〜10：50 
	11：00〜11：40 

	01/28
	安全規定、場地介紹
熱身活動(一)
	球感訓練
(直線帶球)
	基本球技I
(內外側控球)
	趣味遊戲

	01/29
	熱身活動(一) 

進度複習(一)
	球感訓練
(直線推拉球)
	基本球技II
(腳底控球)
	趣味遊戲

	01/30
	熱身活動(二)

進度複習(二)
	體能訓練
	基本球技III
(傳接球)
	趣味遊戲

	02/02
	熱身活動（三)

進度複習(三)
	體能訓練
	基本球技IV
(撞牆傳球)
	趣味遊戲

	02/03
	熱身活動（四)

進度複習(四)
	球感訓練
	基本球技V
(停高空球)
	趣味遊戲

	02/04
	熱身活動（五)

進度複習(五)
	球感訓練
	小組別戰術
(二對一)
	趣味遊戲

	02/05
	熱身活動（六)

進度複習(六)
	敏捷訓練
	小組別戰術
(直線穿越)
	趣味遊戲

	02/06
	熱身活動（七)

進度複習(七)
	體能訓練
	小組別戰術
(一搶三)
	分組比賽

	02/09
	熱身活動（八)

進度複習(八)
	體能訓練
	進階球技I
(控球回傳)
	分組比賽

	02/10
	熱身活動（九)

進度複習(九)
	敏捷訓練
	進階球技II
(控球回傳)
	分組比賽

	02/11
	熱身活動（十)

進度複習(十)
	敏捷訓練
	進階球技III
(跨球)
	分組比賽

	02/12
	熱身活動（十一)

進度複習(十一)
	敏捷訓練
	進階球技IV
(拉球)
	分組比賽

	02/13
	熱身活動（十二)

進度複習(十二)
	體能訓練
	進階球技V
(挑球)
	分組比賽


	臺北市103學年度明道國小足球冬令營報名表


	

	填寫日期：104年    月    日

	姓名
	　
	身分證字號
	　

	出生

年月日
	　
	性別
	　

	就讀

學校
	國小
	年級
班級
	   年      班

	電話
	（住家）

（手機）
	家長或監護人姓名
	　

	住址
	　


臺北市103學年度明道國小足下乾坤足球冬令營家長同意書

    茲同意子女【      】國小【           】小朋友參加臺北市103學年度明道國小足下乾坤足球冬令營，一切遵守團體生活規定，並接受輔導，以避免發生意外事件。

          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臺北市103學年度明道國小足下乾坤足球冬令營繳費證明

    茲收到臺北市103學年度明道國小足下乾坤足球冬令營活動報名費用1400元，以此單據證明 (正式收據於開課日發下)。

   中華民國104年      月      日
